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上海戈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自动上纱系统的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新材”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就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向上海戈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购

买自动上纱系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发表以下意见： 

一、关联担保基本情况 

山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九鼎”）因项目实施需要，拟向

上海戈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戈林”）采购自动上纱系统 12 套，

总金额 540 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莘县古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古西村） 

法定代表人：顾清波 

注册资本：1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生产、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资产情况：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77,480,559.77 元，净资产

111,254,969.02 元，2014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 元，净利润 1,124,392.23 元。 



2、交易对方：上海戈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钦州路 100 号 2 号楼 504-507 室 

法定代表人：顾清波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风力电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风力电源身背及零配件的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江苏九鼎天地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风能”）占股 100%。 

鉴于南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天地风能 92.6%股权，顾清波先生持有南通

九鼎投资有限公司 90%的股权，上海戈林为天地风能全资子公司，故顾清波先生

为上海戈林的实际控制人。而顾清波先生直接及间接控制公司 50.83%的股份，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上海戈林与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本公司关

联人。 

资产情况：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16,153,530.45元，净资产 630,761.17

元，2014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60,194.17 元，净利润-54,705.01 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自动上纱系统 12 套 

2、交易金额：540 万元 

3、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协议签订后 7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总额 30%的预付款，计 162 万元整。 

山东九鼎确认上海戈林的主要设计图纸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额 40%的进度

款，计人民币 216 万元整； 

全部产品交付，经调试合格后一周内，上海戈林开具整机的全额增值税票，

山东九鼎支付合同总额的 10%。 

余款待 1 年的质保期满后付清。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按照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参照同行业市场价格定价。本次交

易标的的价格与市场均价基本相当，价格公允。 

本次关联交易以公开、公平、公正、公允为原则，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此类交易亦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且该交易的发生，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扩展。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戈林设计的自动上纱系统具有结构紧凑、驱动速度快、定位精度高、动

作灵活、稳定、可靠及维护方便等特点，并有较好的人机界面。该自动上纱系统

运用到公司自动化物流线络纱区，能减轻车间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行为；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0

元。 

七、该事项的决策审议程序 

九鼎新材《关于向上海戈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自动上纱系统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顾清波、徐

荣、缪振、冯永赵、顾柔坚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陈尚、谷正芬、

钟刚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通过与九鼎新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并

查阅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其他相关资料，

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做出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九鼎新材本次向上海戈

林购买自动上纱系统的关联交易事项： 

1、本次交易经九鼎新材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进行回避表决；九鼎新材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符合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

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3、中信建投证券对九鼎新材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上海戈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自动上纱系统的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吕晓峰    隋玉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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